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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偉雄先生：

2011年區議會選舉將於本周日11月6日進行，是次獲得區議會選舉議席的人士，將有資格參與2012年立法會新增的5 席區議會界別議席，令今屆的區議會選舉更形重要和更具競爭意義，因此更有需要盡力促使整個選舉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。

然而，近日有多宗選舉暴力或指控的報導，包括損壞選舉橫額、推撞、滋擾、恐嚇或襲擊等。香港人權監察擔心，上述選舉暴力將會惡化，使選舉未能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。

人權監察認為，任何針對候選人、其代理、工作人員及義工等的暴力及騷擾行徑，都絕對不能接受。若選舉暴力及騷擾行徑越趨嚴重，將會影響選舉活動及阻礙選民的投票行為，令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所保障的保持意見不受干預，及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的權利被侵犯。

人權監察促請警方關注選舉暴力問題，在投票日以及之前的數天加強警力安排，加強警員巡邏選舉宣傳活動進行的地點，留意選舉宣傳物品有否受到損壞，選舉當日調派充足的警員專責票站內外的預防和處理衝突，並安排每個票站都有警員專責處理該區域的暴力及騷擾問題。該專責警員應即時處理有關投訴或指控，以免情況惡化，並記錄該指控及投訴以作進一步跟進，以確保選舉免受暴力或其他不法干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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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沃啟 謹啟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

副本抄送：

選舉管理委員會(2827-4644)
選舉事務處(2511 1682)

保安局局長(2868 5074)
